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星期四） 上午

８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

日发酒店公寓六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

６

、会议主要议题：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７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９

）《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０

）《关于制定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７

、出席会议办法

（

１

）出席会议对象：

①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②

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当天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可

参加会议。

（

２

）登记办法：

①

法人股东登记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股

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代表身份证；

②

个人股东登记须有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或持股凭证；

③

受个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登记时须有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和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④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异地股东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

期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⑤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⑥

登记地点：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

３

）其他事项

①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②

联系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李燕、陈甜甜

电 话：

０５７５－８６２９９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５－８６２９９１７７

邮 编：

３１２５００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为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７．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

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除上述表决权外，本人并授权其签署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等与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单位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９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２８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布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部分内容出现错漏，现更正如下：

１

、年报第

９

页，“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更正为：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报告期内

从公司领

取的报酬

总额（万

元，税前）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报酬、津

刘伟 董事长 男

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２．８

否

郝明忠 副 董 事 男

５４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是

何嘉勇 董事 男

５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２．８

否

程伟东 董事 男

５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是

朱锐 董事 男

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４．４

否

陈军民 董事 男

５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是

刘三军 董事 男

４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１４．４

否

王宏年 独 立 董 男

７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否

石安琴 独 立 董 女

４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否

李辉 独 立 董 男

４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否

张奇峰 独 立 董 男

３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否

邓海 监事 男

４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是

谢晓华 监事 女

４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是

侯耀杰 监事 男

５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１１．４２

否

钟坚

人 力 资

源总监

女

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４．４

否

郭致东 副 总 经 男

５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１４．４

否

陈志勇

董 事 会

秘书

男

４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４．４

否

蒋红 总工程师 女

４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４．４

否

王友三 独立董事 男

７５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否

于雳 独立董事 女

４０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否

陈献政 独立董事 男

６７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否

曹光 独立董事 男

５６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否

合计

／ ／ ／ ／ ／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４３．４２ ／

２

、第

１１

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更正为：

……

邓海 监事 聘任 监事会换届

谢晓华 监事 聘任 监事会换届

侯耀杰 监事 聘任 监事会换届

……

３

、补充披露公司新年度的收入、成本计划为：

公司计划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２８．８０

亿元，营业成本不高于

２３．５０

亿元。

４

、年报第

４２

页，“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更正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是否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否

原聘任 现聘任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报酬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限

１３ １３

５

、年报第

４３

页，

“（十）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更正为：

３

、根据……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收取的农网加价款中的

１３

，

５９０．８５

万元……。

６

、年报第

１５４

页

“十、其他重要事项说明”，更正为：

（三）根据……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收取的农网加价款中的

１３

，

５９０．８５

万元……。

以上更正不影响已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其他数据的计算。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４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０６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４１

黄来兴

３ ０８＊＊＊＊＊４３５

计华投资管理公司

４ ００＊＊＊＊＊７０７

黄伟中

５ ０１＊＊＊＊＊５８７

施纪法

６ ０８＊＊＊＊＊３６９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７ ００＊＊＊＊＊１１４

陈雅华

８ ０１＊＊＊＊＊７４５

施瑞康

五、咨询机构：公司证券办

咨询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１３９９

号

咨询联系人：邱蓉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６５２２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６１６６６

六、备查文件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以下简称“股改”）

时总股本（

５６７

，

２７５

，

９９５

股）比例的

５％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１２

，

８５８

，

０００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登记托管手续，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６８０

，

１３３

，

９９５

股；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对价方案： 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１．７

股对价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

的非流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５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股东

名称

特殊承诺

履行

承诺情况

无锡

产业

发展

集团

有限

公司

������（

１

）关于追送股份的承诺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产业集团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若威孚高科

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此承诺

自动失效）。

①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ａ

、 根据威孚高科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威孚高科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低于

８．５

亿元（因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汽车排放标准政

策处于转折期以及公司投资的博世汽车柴油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处于从投入期亏损

转入盈利，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时点尚难以准确预计，

２００６

年的经营业绩尚存在不

确定性）；或者

ｂ

、威孚高科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３．４

亿元；或者

ｃ

、威孚高科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

②

追送股份数量：以本次改革前流通

Ａ

股股份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的比例执行

对价安排，追送股份总数为

１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如果期间威孚高科有送股、转增股本或缩

股的情况，送股数量在上述基础上同比例增减；如果期间公司因实施增发、配股、可

转换债券、权证等股本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股本不同比例变动

时，则追加安排对价总数

１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不变。

③

追送股份时间：产业集团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威孚高科《年度报告》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程序执行追送股份承诺。

④

追送股份对象：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威孚高科《年度报告》公告日后的追

送股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Ａ

股股东。

⑤

追送股份承诺的执行保障：在本追送股份承诺的有效期内，产业集团将自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授权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所持威孚高科非流通股

份中用于履行追送股份承诺的

１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进行临时保管，从技术上保证履行

上述承诺。

承诺

履行完毕

������（

２

）关于限售期及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产业集团持有的威孚高科非流通股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在承诺期满后，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

量占威孚高科总股本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且出售价格不低于

１０

元

／

股（若股价出现按照规定应除权的情况，则最低

减持价格同步除权计算）。

承诺部分

履行完毕

������（

３

）关于提出分红方案的承诺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后， 产业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提议并投赞成

票：威孚高科

２００５

年度的现金分红每

１０

股不低于

４

元，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的现金分红比

例不低于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的

５０％

。

承诺

履行完毕

������（

４

）关于管理层激励机制安排的承诺

为了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充分调动高管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公司管

理层与股东及公司利益相结合，产业集团承诺：在威孚高科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后， 在符合国家和无锡市政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方面的有关规定的前提

下，将积极推进威孚高科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该承诺正

在 履 行 ，

待相关政

策完善后

实施。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改时总股本（

５６７

，

２７５

，

９９５

股）的

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股改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备注

１

无锡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７１

，

６５８

，

１９９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５ ０

合 计

７１

，

６５８

，

１９９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５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７

，

６７５

，

７９９ １５．８３％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７９

，

３１１

，

９９９ １１．６６％

首发前国有法人持股

７１

，

６５８

，

１９９ １０．５３％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４３

，

２９４

，

３９９ ６．３６％

首发后国有法人持股

３６

，

０１７

，

６００ ５．３０％ ３６

，

０１７

，

６００ ５．３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７６

，

８４０

，

４００ １１．３０％ ７６

，

８４０

，

４００ １１．３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５４

，

７２７ ０．０１％ ５４

，

７２７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８４

，

５７０

，

９２６ ２７．１４％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１５６

，

２０７

，

１２６ ２２．９７％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０

，

６４３

，

０６９ ５５．９６％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４０９

，

００６

，

８６９ ６０．１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１４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９０％ １１４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９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９５

，

５６３

，

０６９ ７２．８６％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５２３

，

９２６

，

８６９ ７７．０３％

三、股份总数

６８０

，

１３３

，

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８０

，

１３３

，

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

股份

持有

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股）

占股

改时

总股

本比

例

（

％

）

数量

（股）

占股

改时

总股

本比

例（

％

）

数量

（股）

占股改

时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无锡

产业

发展

集团

有限

公司

１１４

，

０６１

，

９７８ ２０．１１ ４２

，

４０３

，

７７９ ７．４８ ７１

，

６５８

，

１９９ １２．６３

������

１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股权

分置改革作出的特殊承诺：

“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合计不低于

８．５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３．４

亿

元”。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合计

６

亿元， 其中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０７

亿元，均

未达到承诺要求，因此触发追

送条件。 对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下

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

股东实施追送， 每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获得追送

０．４１５０２３

股， 共计

追送

１４

，

０３９

，

９７９

股。

２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４

日，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满

６０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解除限售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股。

合计

１１４

，

０６１

，

９７８ ２０．１１ ４２

，

４０３

，

７７９ ７．４８ ７１

，

６５８

，

１９９ １２．６３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股改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

日

７ ９

，

７５８

，

０１７ １．７２

２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 １４

，

０３９

，

９７９ ２．４８

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１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持有威孚高科限售股份的股东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

承诺。 威孚高科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

行限售安排。 威孚高科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６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９

，

５１２

，

９４１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和股本情况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５６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定价发行

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１２９

号”文

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

根据通达动力《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

股份限售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

１

）公司股东上海风云际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通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羌志培等

４３

名

自然人股东承诺：自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本企业

／

本公司

／

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

本公司

／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公司股东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若发行人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本公司

承诺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发行人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本公司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在本人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任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９

，

５１２

，

９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为

３８．９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４６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详情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备注

１

羌志培

１３

，

０６５

，

８８３ １３

，

０６５

，

８８３

历任董事、副总经理

２

上海风云际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６

，

３５２

，

９４１ ６

，

３５２

，

９４１

３

王岳

６

，

０５６

，

４７１ ６

，

０５６

，

４７１

现任董事、副总经理

４

季京祥

５

，

２９４

，

１１８ ５

，

２９４

，

１１８

冻结股份

５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南通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２

，

９６４

，

７０６ ２

，

９６４

，

７０６

７

袁贵华

２

，

１１７

，

６４７ ２

，

１１７

，

６４７

冻结股份

８

言骅

１

，

４８２

，

３５３ １

，

４８２

，

３５３

现任董事、总经理

９

胡浩

１

，

０５８

，

８２４ １

，

０５８

，

８２４

历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１０

金志炎

８４７

，

０５９ ８４７

，

０５９

１１

彭进杰

８４７

，

０５９ ８４７

，

０５９

１２

刘华

８４７

，

０５９ ８４７

，

０５９

１３

成志明

４２３

，

５２９ ４２３

，

５２９

１４

张巍

２５４

，

１１８ ２５４

，

１１８

现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５

何建忠

２５４

，

１１８ ２５４

，

１１８

现任监事会主席

１６

陆永坚

１６９

，

４１２ １６９

，

４１２

１７

刘建林

１２７

，

０５９ １２７

，

０５９

１８

吴志刚

１２７

，

０５９ １２７

，

０５９

１９

季小敏

１２７

，

０５９ １２７

，

０５９

２０

褚邵华

１２７

，

０５９ １２７

，

０５９

现任监事

２１

杨祎洋

１２７

，

０５９ １２７

，

０５９

２２

戴志强

１０５

，

８８３ １０５

，

８８３

２３

王金连

１０５

，

８８３ １０５

，

８８３

２４

毛俊义

１０５

，

８８３ １０５

，

８８３

２５

陈忠

１０５

，

８８３ １０５

，

８８３

２６

黄佳林

１０５

，

８８３ １０５

，

８８３

２７

姚之良

１０５

，

８８３ １０５

，

８８３

２８

周小东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２９

管杨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０

芦小明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１

羌志清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２

徐斌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３

张学华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４

葛汉斌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５

宋智锋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６

王素琴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７

王红梅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８

严锦云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３９

施建新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４０

陈霞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４１

吴美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４２

魏玉兰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４３

任金荣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４４

姜晓锋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４５

王欣炎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４６

葛建兵

６３

，

５２９ ６３

，

５２９

合计

４９

，

５１２

，

９４１ ４９

，

５１２

，

９４１

注

１

：现任公司董事王岳、言骅，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巍，现任公司监事何建忠、褚邵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同时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注

２

：股东羌志培、胡浩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开始羌志培、胡

浩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在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其持有

的股份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注

３

：股东季京祥、袁贵华所持有的股份质押给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开始冻结。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有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无异

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4

月

2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679

股票简称

:

大连友谊 编号：

2012-011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合参与竞拍

邯郸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情况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2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友谊

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北航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联合参与了邯郸市国土

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邯出告字

[2012]06

号地块的竞牌。河北友谊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河北航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资项目公司邯郸市景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

该地块使用权，河北友谊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市景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邯郸市国土资源局

2012

年

4

月

24

日签订了《成交确认书》，该地块总成交价为人民币

43,562

万元。根据河北友谊发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河北航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竞牌协议， 河北友谊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选择开

发

A

（

S1

）地块，占地面积

18,120

平方米（占总出让面积的

50%

），成交价为

21,781

万元，邯郸市景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选择开发

B(S2)

地块，面积

18,121

平方米（占总出让面积的

50%

），双方将分别与邯郸市国土资源

局签订

A(S1)

、

B(S2)

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土地使用证各自办理。

河北友谊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拍地块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竞拍地块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该地块出让方为邯郸市国土资源局，邯郸市国土资源局是负责邯郸市规划、国土资源和测绘工作的市

政府工作部门。

地址：邯郸市滏东北大街

140

号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竞牌地块介绍：

1

、出让方名称：邯郸市国土资源局

2

、土地位置：中华大街以西、人民路以南、土山街以东、朝阳路以北

3

、土地面积：

36,274.4

平方米

4

、土地性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5

、使用年限：

40

年

6

、取得方式：以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

7

、竞买保证金：

43,562

万元

8

、建筑容积率：

≤8.5

四、地块拍卖成交确认书的主要内容

河北友谊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邯郸市景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编号邯出告字

[2012]06

号

中华大街以西、人民路以南、土山街以东、朝阳路以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确认如

下：

该地块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12,009.02

元，总价为人民币

43,562

万元。

河北友谊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邯郸市景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

让地块的定金。 河北友谊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邯郸市景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于

2012

年

5

月

8

日之前，持本《成交确认书》到滏东北大街

140

号与邯郸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为了保持公司主营业务之一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公司一直在谋求外埠地区百货业态的扩张。 本项目是

公司以河北为切入点的环渤海区域项目，是公司中高端百货业态迈出大连本埠区域，实现跨区域扩张的立

足点。 但受国家政策及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在住宅市场被严厉调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

商业地产领域，在建和潜在供应量不断增大，部分城市商业地产面临过剩，导致商业地产行业风险陡增；作

为三线城市的邯郸市，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对一线城市略低，产品上市后可能达不到销售预期，有可能

为项目在后期经营中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

上述事项对公司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

、地块拍卖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5

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002220

公告编号：

2012－015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者

"

公司

"

）二箹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

9:30

在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加工厂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本次会议

通知已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证券时报》刊登了公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

4

人，代表

5

名股东，代表股份

128,921,104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55.48%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作庆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连莲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2

、审议通过了《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3

、审议通过了《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4

、审议通过了《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和《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5

、审议通过了《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报告》

的议案。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会议以

128,921,1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箹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2012-14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9:30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公司

3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清波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10

名， 代表股份

103,013,567

股， 占股份总数的

58.61%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梁立新律师、李良锁律师出

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03,013,56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03,013,56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03,013,56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4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3,013,56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5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103,013,56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6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3,013,56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7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

2012

年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3,013,56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5

日


